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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曲棍球训练基地采购曲棍球训练器材一批 

采购合同 

甲方：江苏省武进曲棍球训练基地             签订地点：常州市武进区 

乙方：常州伟隆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3年 6 月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甲乙双方按照武进曲棍球训练基地采购曲棍球训练器材一批的采购结

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第一条 合同标的 

序号 品类 品牌 
规格 

型号 
技术参数 数量 单位 

单价

（元） 

合价

（元） 

1 训练球 
KOOKAB

URRA 
HB-401 

白色凹点球 , 周长

224～ 235mm，重量

156～163克，酒窝聚

合物外壳，模制软木

和橡胶中心，曲棍球

项目专用。 

500 个 128 64000 

2 
推挑球

棍 
ADIDAS 

AX24 

CARBON 

碳含量 95%， 卡夫拉

纤 维 5% ，  重 量

520-540 克 ， 长 度

36.5-38.5 英寸，头

部弯度 加大弯型，最

大弧度 23毫米，最弯

点棍头起 205 毫米

处，头部厚度 13.4 毫

米。 

20 根 3000 60000 

3 
训练球

棍 
ADIDAS 

DF24CA

RBON 

材料：双加强肋结构，

磨砂打击面，聚氨酯

半磨砂柄皮，碳纤维

含量 90%。 

规格：长度 37.5 英

寸，重量 545 克，专

用激光防伪标签比赛

训练专用球杆，符合

国际曲联以及中国曲

协相关规定，控球性

20 根 2800 5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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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良好，兼具拉射推

挑功能。 

4 专项鞋 ADIDAS G25953 

采用防水透气鞋面，

鞋底采用防滑钉设

计，可在人造含水草

皮上灵活快速移动，

有效保护脚底和踝关

节，适合高水平专业

队使用。 号码范围：

36-45码 

130 双 1900 247000 

5 
守门员

护具 
OBO ROBO 

护腿护脚以及手套

EVA 注塑成型；护胸

大短裤护裆以及护颈

采用 EVA 以及高发泡

减震垫，耐磨人造纤

维表面；头盔采用 ABS 

材质;合乎国际曲联

以及中国曲协相关规

定。 

5 套 20000 100000 

6 护腿袜 ITOI 35-45 

成份：37%棉 13%橡筋 

46%尼龙 4%氨纶 

特点：脚趾部分加固

拼接，不易破损更加

舒适安心 ；加厚毛巾

袜底，防滑减震，舒

适吸汗；弹力螺纹设

计，适合任何腿型，

不易掉落 

颜色：宝蓝、黑色、

红色、橙色 

尺码：35-45 

600 双 80 48000 

合     计  575000 

优惠价  574000 

第二条 合同价格 

签约合同价：人民币伍拾柒万肆仟元整（小写：57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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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合同价款包括磋商文件所确定的采购范围内的全部货物、材料、附件、紧

固件、随货物提供的备品备件、专用工具的价格（包括关税、增值税、检验检疫

费）、包装费、运杂费（运抵采购人项目现场）、运输保险费、操作维护人员培

训费及乙方认为需要的其他费用等，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

任和磋商文件所要求的相关服务等全部内容，除非因特殊原因并经甲乙双方协商

同意，乙方不得再要求追加任何费用。同时，除非合同条款中另有规定，否则，

乙方所报价格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 

第三条 组成本合同的有关文件 

下列与本次采购活动有关的文件及有关附件是本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这些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竞争性磋商文件）            （2）乙方提供的响应文件；  

（3）中标（成交）通知书；        （4）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文件等。 

第四条 权利保证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

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起诉。一旦出现侵权、索赔或诉讼，乙方应

承担全部责任，同时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第五条 质量保证 

1.乙方所提供的货物的技术规格应与采购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及所附的“技

术规格响应表”相一致；若技术性能无特殊说明，则按国家有关部门最新颁布的

标准及规范为准。 

2.乙方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全新原装品牌合格产品，并完全符合

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乙方应保证其提供的货物在、正常使用和

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内具有良好的性能。货物验收后，在质量保证期内，

乙方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所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所需费用

由乙方承担。 

第六条 包装要求 

1.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全部货物均应按国家或专业标准保护措施

进行包装。该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

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2.每一包装单元内应附详细的装箱单和质量合格凭证。 

3.乙方保证货物不存在危及人身及财产安全的产品缺陷，否则应承担全部法

律责任。 

第七条 交货和验收 

1.乙方应当在合同签订后 30天内将货物交付甲方并验收合格，地点由甲方

指定。磋商文件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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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交付的货物应当完全符合本合同或者招磋商文件所规定的货物、数量

和规格要求。乙方提供的货物不符合磋商文件/响应文件和合同规定的，甲方有

权拒收货物，由此引起的风险，由乙方承担。 

3.货物的到货验收包括：生产厂家名称、品牌、型号、规格、数量、外观质

量、配置及货物包装是否完好。 

4.乙方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及配

件、随机工具等交付给甲方；乙方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

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乙方负责补齐，因此导致逾期交付的，由乙方承担相关

的违约责任。 

5.货物验收的标准：按行业通行标准、厂方出厂标准和乙方响应文件的承诺

（且不低于国家相关标准）。 

第八条 合同款结算及支付 

1.本合同项下所有款项均以人民币支付。 

2.本合同项下的采购资金由甲方自行支付，乙方向甲方开具发票。 

3.结算原则：固定单价，数量按实结算。 

4.付款方式： 

（1）全部货物到货且经甲方验收合格后，支付全款。 

（2）本合同价款为含税价，乙方须向甲方开具发票。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

发票后，进行付款。 

第九条 伴随服务／售后服务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三包”规定以及合同所附的“服务

承诺”提供服务。 

2.除前款规定外，乙方还应提供下列服务： 

（1）就货物的使用/运行及维护等对甲方人员进行免费培训。 

3.若磋商文件中不包含有关伴随服务或售后服务的承诺，双方作如下约定： 

（1） 乙方应为甲方提供免费培训服务，并指派专人负责与甲方联系售后服务

事宜。培训时间、地点由甲方安排。 

（2）所购货物按乙方响应承诺提供免费维护和质量保证，保修费用计入总价。 

（3）保修期内，乙方负责对其提供的货物整机进行维修和维护，不再收取任

何费用，但不可抗力（如火灾、雷击等）或人为造成的故障除外。 

（4）货物故障报修的响应时间按乙方响应承诺执行。 

（5） 若货物故障在检修工作小时后仍无法排除，乙方应在小时内免费提供

不低于故障货物规格型号档次的备用货物供甲方使用，直至故障货物修复。 

（6） 所有货物保修服务方式均为乙方上门保修，即由乙方派员到货物使用

现场维修，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承担。 

（7） 保修期后的货物维护由双方协商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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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项目免费保修期为 壹 年。自产品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十条 违约责任 

1.如乙方不能按时交付货物完成验收的，每逾期 1天，乙方向甲方偿付合同

总额 5‰的违约金；乙方逾期交付货物超过 10 天（含 10天），甲方有权解除合

同，同时有权要求乙方按照合同总价 5%的标准支付违约金，解除合同的通知自

发出之日生效。 

2.甲方未按合同规定的期限向乙方支付货款的，每逾期 1天甲方向乙方偿付

欠款总额的 5‰滞纳金，但累计滞纳金总额不超过欠款总额的 5% 。 

3.乙方所交付的货物品种、型号、规格不符合合同规定的，甲方有权拒收，

同时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发出之日生效。 

4.在乙方承诺的或国家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取两者中最长的期限），如经

乙方两次维修或更换，货物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使用效果的，甲方

有权要求退货，乙方应退回全部货款，乙方还须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所有损失。 

5.乙方未按本合同的规定和“服务承诺”提供伴随服务/售后服务的，甲方

有权提前解除本合同，同时乙方应按合同总价款的 5 %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6.乙方在承担上述一项或多项违约责任后，仍应继续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甲方解除合同的除外）。甲方未能及时追究乙方的任何一项违约责任并不表明

甲方放弃追究乙方该项或其他违约责任。 

7.其他未尽事宜，以《民法典》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无相关规定的，

双方协商解决。 

第十一条 合同的变更和终止 

1.本合同一经签订，甲乙双方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终止合同。 

2.除发生法律规定的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外，甲乙双

方不得放弃或拒绝履行合同。 

第十二条 合同的转让 

乙方不得擅自部分或全部转让其应履行的合同义务。 

第十三条 不可抗力 

甲、乙方中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按时或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及时通知

对方，并在五日内提供相应证明。未履行完合同部分是否继续履行、如何履行等

问题，可由双方初步协商，并向主管部门报告。确定为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损失，

免予承担责任。 

第十四条 质量问题或缺陷的索赔 

乙方交付货物后，甲方发现货物的质量与合同内容不符或证实货物存在缺陷

的（包括潜在缺陷），乙方应在收到甲方索赔通知后 3日内到甲方处，商量解决

货物质量或缺陷问题。若乙方未在上述约定时间内到场解决，因此产生的损失以

及扩大损失全部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选择解除合同，要求退还全部货物，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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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货款，并有权按照合同总额 5%标准向乙方主张违约金；或者有权安排第三

方解决货物质量或缺陷问题，因此产生的所有费用全部由乙方承担，甲方可以在

应付乙方的货款中直接扣除，并有权按照合同总额 5%标准向乙方主张违约金。

若上述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甲方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则乙方应赔偿甲方所有损

失。 

甲方因主张上述权利而支出的所有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

鉴定费、差旅费、保函费等，均由乙方承担。 

第十五条 争议的解决 

1．因履行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甲、乙双方应首先通过友

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争议，则采取以下第（2 ）种方式解决争议： 

（1）向甲方所在地有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甲方所在地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申请仲裁。 

如没有约定，默认采取第 2种方式解决争议。 

3．在法院审理和仲裁期间，除有争议部分外，本合同其他部分应继续履行。 

第十六条 诚实信用  

乙方应诚实信用，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和投标承诺履行合同，不向甲方进

行商业贿赂或者提供不正当利益。 

第十七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订并加盖公章后，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3.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地址：                               地址：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星火南路

16号 

电话:                                电话: 15261157189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常州湖塘支行 

                                  银行账号：1105021209001260381 

 


